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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四
二
年
春
，
首
度
展

開
從
印
度
運
送
物
資
到
中
國
大

陸
的
軍
事
任
務
距
今
正
好
是
七

十
年
之
前
，
亦
即
一
九
四
二
年

春
初
，
美
國
因
為
對
日
本
宣
戰

而
派
遣
部
隊
前
往
印
度
，
援
助

斯
時
統
治
印
度
的
殖
民
國—

不

列
顛
，
期
能
阻
擋
日
本
軍
事
勢

力
繼
續
朝
向
南
亞
的
印
度
挺
進

，
並
聯
合
中
國
戰
區
的
部
隊
共

同
抗
日
，
再
順
勢
反
攻
、
盡
逐

日
寇
。
此
時
，
氣
燄
極
其
高
張

的
日
軍
，
繼
上
一
年
︵
一
九
四

一
年
︶
十
二
月
七
日
偷
襲
珍
珠

港
，
瘋
狂
興
兵
席
捲
大
半
個
東

南
亞
之
後
，
不
僅
取
得
麻
六
甲

海
峽
、
安
達
曼
海
和
孟
加
拉
灣

的
制
海
權
，
並
在
威
嚇
泰
國
政

府
、
逼
令
其
默
許
之
下
，
準
備

調
集
多
國
戰
俘
組
成
建
路
團
隊

，
趕
工
闢
建
一
條
取
道
泰
國
北

部
北
碧
府
以
進
據
緬
甸
的
鐵
路

︵
著
名
的
﹁
桂
河
大
橋
﹂
正
是

該
條
鐵
路
跨
越K

w
ai

河
的
一

段
橋
梁
︶
。

，
以
致
大
戰
前
、
後
時
期
之
運
補
重
任
，
主
要
乃
是

倚
賴
滇
緬
公
路
的
陸
運
，
以
及
藉
由
﹁
飛
越
駝
峰
﹂

(O
ver T

he H
um

p)

的
空
運
。

於
對
日
抗
戰
期
間
始
施
工
，
初
建
於
一
九
三
八

年
春
天
並
於
當
年
十
二
月
建
妥
部
分
路
段
，
可
開
啟

通
車
的
滇
緬
公
路
，
起
自
雲
南
昆
明
、
終
至
緬
甸
臘

戌
，
全
長
計
為
一
千
四
百
五
十
三
公
里
︵
其
中
在
大

陸
和
緬
甸
境
內
各
為
八
百
五
十
公
里
及
六
百
零
三
公

里
︶
，
但
因
工
程
艱
鉅
、
頻
有
坍
方
之
虞
，
以
致
在

建
竣
後
仍
持
續
拓
寬
或
改
道
，
是
抗
戰
前
半
時
期
中

華
民
國
西
南
後
方
一
條
極
為
重
要
的
國
際
陸
運
通
道

，
為
該
時
我
國
賴
以
從
海
外
運
補
軍
事
物
資
、
油
料

和
各
種
貨
物
的
命
脈
之
一
。
但
是
，
自
一
九
四
二
年

四
月
下
旬
起
，
日
軍
已
取
道
泰
、
緬
邊
境
的
鐵
路
和

桂
河
大
橋
進
佔
緬
甸
，
滇
緬
公
路
旋
即
遭
到
切
斷
，

我
國
雖
曾
緊
急
應
變
，
嘗
試
新
闢
西
北
陸
路
之
國
際

交
通
線
，
協
請
盟
軍
援
華
物
資
經
波
斯
灣
運
抵
中
亞

哈
薩
克
的
阿
拉
木
圖
，
再
經
新
疆
載
運
至
內
地
，
卻

因
蘇
聯
正
和
德
國
劇
烈
交
戰
，
難
以
取
得
相
關
國
家

同
意
而
告
擱
置
。
所
幸
，
在
當
時
美
國
陸
軍
駐
亞
洲

航
空
部
隊—

﹁
第
十
航
空
隊
﹂
的
協
助
下
，
倏
即
開

闢
一
經
印
緬
邊
區
飛
往
我
國
西
南
內
陸
的
空
中
運
輸

航
線—

﹁
駝
峰
航
線
﹂(H

um
p C

ourse)

。

早
在
一
九
四
一
年
底
，
由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與

美
國
柯
蒂
斯
賴
特
飛
機
公
司(

該
公
司
另
以
生
產
飛

機
發
動
機
著
稱)

合
作
成
立
的
﹁
中
國
航
空
公
司
﹂

(C
N

A
C

)

，
便
曾
祕
密
的
派
員
駕
駛D

C
-

2

型
運
輸

機
成
功
試
飛
駝
峰
。
依
據
航
空
公
司
對
外
之
說
明
，

僅
視
之
為
試
驗
性
質
，
旨
在
為
日
後
推
展
中
印
之
間

的
民
航
業
務
預
作
準
備
。
而
在
那
時
公
司
規
模
尚
小

，
僅
有
十
幾
架
運
輸
機
的
中
國
航
空
公
司
何
以
會
嘗

試
飛
越
駝
峰
，
雖
無
極
為
確
切
的
解
密
史
料
得
引
為

佐
證
，
但
據
研
判
甚
有
可
能
是
受
到
美
國
政
府
部
門

的
委
託
，
預
備
日
後
若
有
軍
事
需
求
時
得
以
派
上
用

場
。

翌
︵
一
九
四
二
︶
年
初
，
日
軍
行
將
攻
進
緬
甸

前
，
美
陸
第
十
航
空
隊
另
籌
劃
開
闢
一
條
飛
越
喜
馬

拉
雅
山
脈
，
經
由
緬
甸
連
通
中
、
印
之
間
的
空
中
航

線
，
並
在
之
前
中
國
航
空
公
司
成
功
飛
越
駝
峰
之
飛

行
員
協
同
指
導
下
，
預
先
進
行
祕
密
試
飛
。
三
月

，
美
國
陸
軍
第
十
航
空
隊
成
立
﹁
美
國
空
運
隊
﹂

(A
m

erican Ferry C
om

m
and)

，
陸
續
向
柯
蒂
斯
賴

特
飛
機
公
司
及
汎
美
航
空
公
司
洽
購
二
十
五
架
已
稍

屬
老
舊
的
運
輸
機
，
執
行
中
、
緬
、
印
之
間
的
空
運

。
以
那
時
候
的
航
空
技
術
，
欲
駕
駛
大
型
運
輸
機
，

飛
過
高
度
為
七
千
公
尺
以
上
的
山
區
乃
是
一
大
挑
戰

。
幸
經
克
服
氣
流
、
天
候
和
環
境
上
的
障
礙
，
四
月

份
美
國
空
運
隊
之
飛
行
員
駕
乘
分
別
向
民
間
航
空
公

司
購
進
的
運
輸
機
，
從
事
數
次
的
試
飛
並
且
於
試
飛

過
程
中
逐
次
增
加
載
重
量
，
俱
告
達
成
任
務
後
，
終

於
在
一
九
四
二
年
五
月
成
軍
，
正
式
啟
動
空
中
運
補

彼
時
，
緬
甸
岌
岌
可
危
，
印
度
東
境
亦
面
臨
惡

寇
，
若
非
遷
都
重
慶
的
中
華
民
國
部
隊
固
守
內
陸
疆

域
並
阻
止
日
軍
移
動
，
整
個
東
亞
和
東
南
亞
恐
將
淪

陷
於
日
軍
鐵
蹄
，
南
亞
亦
將
處
於
艱
厄
的
險
境
。
故

而
，
已
締
結
為
同
盟
國
家
且
居
於
領
導
者
的
美
國
，

遂
在
派
軍
進
駐
印
度
後
，
亦
展
開
對
華
的
運
補
支
援

，
俾
利
我
國
部
隊
得
有
堅
強
的
實
力
以
牽
制
並
抵
禦

日
軍
。
惟
幾
乎
整
個
中
國
大
陸
的
沿
海
和
桂
越
、
滇

越
等
跨
國
陸
運
交
通
線
，
皆
已
受
制
於
日
軍
的
掌
控

開陸十
年

春而斯列力，同日的一
年

港南海的府調，部︵該

「飛越駝峰」的艱辛任務和「飛越駝峰」的艱辛任務和

神聖使命（上）神聖使命（上）

終年積雪皚皚的喜馬拉雅山山峰終年積雪皚皚的喜馬拉雅山山峰
（載自LIFE雜誌The Hump報導）（載自LIFE雜誌The Hump報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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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飛
行
任
務
。
嗣
後
，
飛
越
駝
峰
的
空
運
補
給
，
係

由
美
國
陸
軍
的
運
輸
部
隊
與
中
美
合
資
的
中
國
航
空

公
司
，
採
雙
軌
化
方
式
進
行
，
並
互
相
提
供
訊
息
、

共
同
合
作
，
惟
就
運
補
量
而
言
，
自
然
是
以
前
者
居

多
。

另
需
瞭
解
者
，
駝
峰
係
描
述

阻
於
滇
緬
山
區

，
屬
喜
馬
拉
雅
山
脈
南
脈
、
形
狀
若
似
﹁
凸
聳
於
駱

駝
背
部
之
肉
峰
﹂
般
的
群
山
，
其
中
有
一
座
山
嶺
，

外
觀
更
像
極
駱
駝
背
峰
。
而
由
於
空
運
部
隊
係
載
運

物
資
飛
越
駝
峰
群
岳
的
崇
山
峻
嶺
，
以
補
給
中
國
大

陸
戰
區
對
日
作
戰
的
英
勇
國
軍
，
因
此
大
家
遂
以
﹁

飛
越
駝
峰
﹂
來
稱
喚
肩
負
的
運
補
責
任
。

 

於
滇

緬
邊
境
區
的
駝
峰
群
山
，
地
勢
已
較

阻
於
中
國
大

陸
和
尼
泊
爾
兩
國
間
的
喜
馬
拉
雅
山
脈
主
脈
為
低
︵

主
峰
即
埃
弗
勒
斯
峰
，
但
現
在
皆
採
藏
族
原
住
民
語

，
稱
之
為
珠
穆
朗
瑪
峰
，
意
為
聖
母
峰
︶
，
過
去
曾

有
雜
誌
報
導
，
駝
峰
行
動
是
飛
越
過
世
界
最
高
峰
，

乃
稍
有
出
入
的
描
述
。
另
外
，
在
一
九
四
四
年
初
夏

，
盟
軍
因
戰
事
告
捷
，
擊
潰
佔
領
緬
甸
密
支
那
︵

M
yitkyin

a

，
註
一
︶
的
日
本
守
軍
而
向
南
推
進
之

後
，
駝
峰
航
線
亦
跟
著
略
朝
山
勢
較
低
的
南
側
趨
移

，
俾
可
保
障
運
輸
機
的
飛
航
安
全
。

駝
峰
航
線
的
名
稱
由
來
和
其
發
揮
的
空
運
功
能

自
試
飛
成
功
且
編
制
整
軍
起
，
﹁
駝
峰
航
線
﹂

於
一
九
四
二
年
五
月
啟
航
，
歷
經
四
十
個
月
的
涉
險

犯
難
，
最
後
終
止
於
日
本
宣
告
無
條
件
投
降
的
翌
月

，
即
一
九
四
五
年
九
月
。
航
線
起
點
是
印
度
東
北
部

阿
薩
姆
邦
的
汀
江
一
帶
︵
註
二
︶
，
終
點
為
雲
南
昆

明
，
兩
地
相
距
約
八
百
公
里
，
有
時
則
停
降
於
四
川

成
都
或
戰
時
首
都
的
重
慶
，
若
是
飛
至
成
都
或
重
慶

則
約
為
一
千
兩
百
公
里
，
惟
從
雲
南
到
四
川
的
這
段

里
程
，
通
常
並
不
被
視
為
駝
峰
航
線
，
乃
屬
一
般
的

空
中
飛
航
路
線
。
由
於
需
飛
越
高
拔
尖
聳
的
群
峰
地

形
與
必
須
克
服
惡
劣
寒
冷
的
冰
雪
氣
候
，
故
是
舉
凡

航
空
史
和
軍
事
史
上
，
皆
視
為
最
艱
難
險
惡
的
一
條

運
輸
線
，
遂
又
被
稱
之
為
﹁
死
亡
航
線
﹂
。
而
飛
航

過
此
條
運
補
路
線
的
機
員
，
則
俱
是
經
歷
過
特
殊
焠

煉
，
榮
耀
加
身
的
飛
行
英
雄
，
得
與
駕
駛
戰
鬥
機
殲

敵
保
國
的
飛
行
員
同
相
輝
映
崢
嶸
。

美
國
陸
軍
航
空
隊
於
一
九
四
二
年
七
月
，
指
派

W
illiam

 H
. T

unner

上
校
在
設
立
於
阿
薩
姆
的
印
緬

邊
境
區
航
空
基
地
，
坐
鎮
指
揮
﹁
美
國
空
運
隊
﹂
從

事
空
中
運
補
暨
提
供
後
勤
支
援
。
除
了
美
籍
人
員
以

外
，
餘
之
工
作
人
員
大
都
招
僱
自
我
國
和
印
度
、
緬

甸
的
民
間
夥
伴
。
隨
著
日
趨
激
烈
的
戰
事
，
運
輸
工

作
遂
日
趨
繁
重
。
迄
同
年
十
月
，
美
國
空
運
隊
轄
下

的
運
輸
機
已
增
加
至
七
十
五
架
，
約
為
五
月
時
的
三

倍
之
多
。
這
條
航
線
所
飛
臨
的
地
區
，
大
都
為
標
高

四
千
五
百
至
五
千
五
百
公
尺
的
高
峰
區
，
部
分
航
段

尚
需
拉
升
至
七
千
公
尺
以
上
的
高
度
，
因
為
那
時
的

飛
機
無
論
性
能
和
配
備
均
遠
遜
於
當
今
，
因
此
從
事

高
空
飛
行
時
，
飛
行
員
需
有
極
其
堅
強
的
毅
力
和
過

人
的
耐
力
。
載
運
補
給
品
的
運
輸
機
，
於
其
起
航
、

接
著
﹁
強
渡
關
山
﹂
而
飛
越
中
緬
印
邊
境
的
群
山
抵

臨
昆
明
或
成
都
後
，
立
即
卸
運
物
資
、
檢
查
飛
機
，

並
俟
飛
行
員
適
當
休
息
後
再
飛
返
原
地
。

一
九
四
二
年
十
二
月
一
日
，
鑑
於
駝
峰
航
線
的

任
務
和
重
要
性
不
斷
的
提
升
，
美
國
陸
軍
爰
將
原

來
的
﹁
美
國
空
運
隊
﹂
擴
編
為
﹁
美
國
陸
軍
運
輸

隊
﹂(A

m
erican A

rm
y T

ransport C
om

m
and)

，
同

時
提
高
位
階
，
直
接
由
駐
防
於
中
緬
印
戰
區(C

.B
.I 

T
h
eater)

的
美
軍
司
令
部
管
理
︵
註
三
︶
，
而
不
再

轄
屬
於
陸
軍
第
十
航
空
隊
。
此
後
，
一
直
到
情
況
持

續
吃
緊
的
戰
爭
末
期
，
人
員
不
斷
的
累
增
，
俟
一
九

四
四
年
底
，
投
入
飛
越
駝
峰
執
行
空
運
和
地
勤
工
作

的
美
軍
官
兵
計
約
兩
萬
三
千
人
，
迄
一
九
四
五
年
六

月
，
更
高
達
三
萬
三
千
九
百
人
左
右
；
而
經
由
駝
峰

航
線
，
每
個
月
所
運
抵
中
國
戰
區
的
物
資
亦
持
續
增

加
噸
數
，
從
早
期
每
個
月
的
數
千
噸
遞
增
至
可
逾
萬

噸
之
量
。
故
而
駝
峰
飛
行
任
務
，
確
是
第
二
次
大
戰

期
間
，
空
前
而
且
持
續
長
達
三
年
四
個
月
的
大
規
模

空
中
運
輸
。

在
大
陸
戰
場
浴
血
苦
戰
的
美
國
駐
華
航
空
部
隊

如
﹁
第
十
四
航
空
隊
﹂
、
﹁
第
二
十
航
空
隊
﹂
，
以

及
我
方
國
軍
部
隊
，
在
獲
得
來
自
印
緬
的
航
空
運
補

下
，
似
如
﹁
苦
旱
逢
甘
霖
﹂
般
的
愈
益
堅
忍
奮
勇
，

因
此
駝
峰
航
線
可
說
是
盟
軍
援
助
中
國
戰
區
的
空
中

命
脈
。
我
國
空
軍
所
擁
有
約
五
百
架
的
戰
機
，
便
因

獲
得
大
批
戰
備
物
資
的
補
給
得
以
正
常
運
作
，
陸
軍

部
隊
亦
因
獲
得
補
給
而
能
突
破
逆
境
，
於
大
戰
後
期

迭
創
數
度
大
捷
。

第
十
四
航
空
隊
係
早
期
由
自
美
軍
退
役
的
陳
納

德(C
laire L

ee C
hennault)

所
創
立
的
航
空
隊
，
亦

即
聲
名
響
亮
的
﹁
飛
虎
隊
﹂
，
之
前
的
名
稱
原
為
﹁

美
國
志
願
大
隊
﹂(A

m
erican V

olunteer G
roup)

，

簡
稱A

V
G

。A
V

G

係
由
美
籍
退
休
飛
行
人
員
所
組

成
者
，
在
一
九
四
一
年
十
二
月
美
國
宣
布
對
日
作
戰

揭
開
二
次
大
戰
序
幕
前
，
便
已
在
中
國
戰
場
協
助
作

戰
，
一
九
四
二
年
七
月
四
日A

V
G

被
納
入
美
軍
現

役
部
隊
並
改
稱
作
﹁
美
國
陸
軍
第
十
航
空
隊
駐
華
航

空
特
遣
隊
﹂
，
陳
納
德
回
復
美
國
上
校
軍
階
，
一
九

四
三
年
三
月
十
日
再
度
擴
編
為
美
國
陸
軍
第
十
四
航

空
隊
，
陳
納
德
獲
晉
為
將
軍
；
同
樣
隸
屬
於
美
國
陸

軍
的
﹁
第
二
十
航
空
隊
﹂
，
則
是
以
吾
國
四
川
成
都

作
為
基
地
的B

-
29

戰
略
轟
炸
機
︵
有
超
級
空
中
堡

壘
之
稱
號
︶
部
隊
，
任
務
乃
在
轟
炸
日
本
佔
領
範
圍

區
內
的
敵
寇
部
隊
。

美
國
陸
軍
第
十
四
航
空
隊
之
成
立
背
景
，
乃
是

一
九
四
三
年
一
月
美
國
總
統
羅
斯
福
與
英
國
首
相
邱

吉
爾
在
摩
洛
哥
卡
薩
布
蘭
加
會
商
，
決
定
增
強
攻
打

緬
甸
的
兵
力
並
擬
定
策
略
，
責
成
陳
納
德
指
揮
的
飛

虎
隊
從
中
國
境
內
增
加
對
日
攻
擊
，
以
牽
制
日
軍
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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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最
高
，
達

到
六
萬
六
千

八
百
六
十
噸

，
此
時
美
國

陸
軍
運
輸
隊

的
運
輸
機
已

超
逾
六
百
架

，
中
國
航
空

公
司
的
飛
機

亦
逾
三
十
架

。

基
於
己

方
優
先
的
前

提
，
可
想
而

知
者
來
自
美

國
，
經
由
駝

峰
航
線
而
至

我
國
境
內
的

運
補
物
資
，

是
以
供
應
駐

華
美
軍
為
優

先
考
量
，
以

派
部
隊
至
緬
甸
支
援
。
越
兩
月
，
羅
斯
福
總
統
接
受

幕
僚
建
議
，
指
示
已
改
稱
為
美
國
陸
軍
第
十
航
空
隊

駐
華
航
空
特
遣
隊
的
飛
虎
隊
，
擴
編
為
第
十
四
航
空

隊
，
陳
納
德
先
生
晉
任
少
將
司
令
，
未
久
其
麾
下
戰

機
已
臻
於
五
百
架
飛
機
；
相
對
的
，
美
國
白
宮
亦
指

示
已
於
前
一
年
擴
編
的
﹁
陸
軍
運
輸
隊
﹂
，
逐
漸
增

加
對
華
的
物
資
運
補
，
駝
峰
空
運
的
運
量
目
標
，
訂

為
每
個
月
一
萬
噸
以
上
。

迄
一
九
四
三
年
九
月
，
駝
峰
航
線
上
的
運
輸
機

已
達
兩
百
四
十
八
架
︵
美
國
陸
軍
運
輸
隊
有
兩
百
二

十
五
架
，
中
國
航
空
公
司
二
十
三
架
︶
，
空
運
量
為

六
千
三
百
三
十
二
噸
︵
美
國
陸
軍
運
輸
隊
和
中
國
航

空
公
司
，
各
運
補
五
千
一
百
九
十
八
噸
和
一
千
一
百

三
十
四
噸
︶
；
同
年
十
二
月
，
運
補
量
已
可
超
逾
美

國
白
宮
所
指
示
每
個
月
運
輸
一
萬
噸
以
上
的
目
標
，

僅
美
國
陸
軍
運
輸
隊
便
已
達
到
一
萬
兩
千
五
百
九
十

噸
。
之
後
，
由
於
戰
況
日
趨
激
烈
，
運
補
量
不
斷
遞

增
，
例
如
一
九
四
四
年
時
，
全
年
的
駝
峰
空
運
量
達

到
了
二
十
三
萬
一
千
兩
百
一
十
九
噸
，
平
均
每
月
將

近
兩
萬
噸
，
又
以
十
一
月
份
的
運
補
量
最
多
，
達
到

三
萬
四
千
九
百
一
十
四
噸
。
一
九
四
五
年
一
至
九
月

，
經
駝
峰
航
線
運
至
昆
明
的
物
資
計
為
四
十
三
萬
五

千
五
百
四
十
六
噸
，
平
均
每
月
將
近
五
萬
噸
，
尤
以

日
本
宣
告
投
降
的
前
一
個
月
，
即
七
月
份
的
空
運
量

一
九
四
四
年
駝
峰
航
線
達
二
十
三
萬
一
千
兩
百
一
十

九
噸
的
運
補
量
為
例
，
分
配
予
駐
昆
明
的
美
軍
第
十

四
航
空
隊
者
達
十
二
萬
五
千
一
百
四
十
六
噸
，
佔
百

分
之
五
十
四
；
分
配
給
駐
成
都
的
美
軍
第
二
十
航
空

隊
及
其
他
美
軍
部
隊
為
七
萬
六
千
八
百
二
十
四
噸
，
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三
；
分
配
給
我
國
部
隊
者
僅
兩
千
九

百
二
十
四
噸
，
佔
百
分
之
十
三
。
不
過
，
由
於
美
軍

的
航
空
隊
是
依
照
我
國
的
軍
事
需
求
，
直
接
在
中
國

戰
場
進
行
對
日
作
戰
，
因
而
我
國
在
分
取
物
資
方
面

極
知
約
制
和
禮
數
，
並
未
因
比
例
較
少
而
損
及
任
何

軍
心
士
氣
，
反
倒
能
夠
珍
惜
並
善
用
資
源
，
大
舉
提

升
我
方
的
戰
力
，
並
且
協
助
美
軍
適
應
吾
國
的
環
境

民
情
，
共
同
驅
逐
日
寇
。

執
行
任
務
用
的
運
輸
機
及
飛
行
員
感
受

執
行
飛
越
駝
峰
任
務
用
的
運
輸
機
，
前
後
共
有

C
-

46

、C
-

47

和C
-

53

等
型
的
機
種
，
又
以C

-
46

和C
-

47

兩
型
出
勤
過
的
架
次
較
多
。C

-
46

軍
用
運

輸
機
是
由
柯
蒂
斯
賴
特
公
司
所
生
產
︵
該
公
司
曾
生

產
過
﹁
飛
虎
隊
﹂
前
期
使
用
的P

-
40

戰
鬥
機
︶
，

翼
展
三
十
二
點
九
公
尺
、
機
長
二
十
三
點
三
公
尺
、

機
高
六
點
六
三
公
尺
，
已
安
裝
有
高
空
增
壓
器
，
空

機
時
的
最
大
飛
行
高
度
為
七
千
六
百
二
十
公
尺
，
載

重
量
可
達
四
點
六
三
噸
。
外
觀
似
乎
是
挺
著
碩
廣
腹

肚
的C

-
46

運
輸
機
，
乃
基
於
作
戰
需
求
而
由
美
國

陸
軍
向
柯
蒂
斯
賴
特
公
司
緊
急
訂
購
，
幾
乎
是
完
成

生
產
、
通
過
簡
易
試
飛
後
即
趕
赴
印
度
阿
薩
姆
邦
，

投
入
飛
越
駝
峰
航
線
的
任
務
。
這
些
趕
工
製
造
的
運

輸
機
，
其
實
並
不
適
於
裝
載
重
物
從
事
高
空
飛
行
，

因
此
飛
行
員
在
穿
越
喜
馬
拉
雅
山
脈
上
的
山
隘
時
，

必
須
格
外
謹
慎
，
而
駕
駛C

-
46

運
輸
機
的
飛
行
員

，
大
都
比
其
他
機
種
者
年
輕
，
並
懷
著
滿
腔
熱
血
，

以
前
往
艱
苦
的
戰
區
獻
身
報
國
。

C
-

47

型
運
輸
機
則
是
由
美
國
道
格
拉
斯
飛
機

公
司
製
造
的D

C
-

3

型
客
機
所
改
裝
，D

C
-

3

是
用

一架正從印緬邊區飛往中國大陸的C-46運輸機一架正從印緬邊區飛往中國大陸的C-46運輸機
（載自LIFE雜誌The Hump報導）（載自LIFE雜誌The Hump報導）

C-47運輸機C-47運輸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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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
塞
運
行
以
推
轉
兩
具
螺
旋
槳
的
飛
機
，
其
兩
部
柯

蒂
斯
賴
特
引
擎
能
產
生
的
動
力
達
九
百
馬
力
，
係
於

一
九
三
五
年
時
依
照
原
有
的D

C
-

2

機
改
造
，
可
增

強
推
進
力
並
加
大
、
加
長
機
身
以
及
增
加
其
運
載

能
力
，
飛
行
時
速
接
近
一
百
六
十
英
里
。
道
格
拉

斯
公
司
在
一
九
三
五
至
一
九
四
六
年
的
十
二
個
年

頭
內
，
合
計
生
產
一
萬
三
千
餘
架D

C
-

3

型
機
︵
含

與D
C

-
3

同
款
型
的
運
輸
機
在
內
，
二
戰
期
間
美
國

軍
方
便
向
道
格
拉
斯
公
司
訂
購
一
萬
架
與D

C
-

3

機

具
有
同
款
外
型
的C

-
47

和C
-

53

兩
種
運
輸
機
︶
，

被
認
為
是
航
空
史
上
極
具
代
表
性
的
飛
機
之
一
。

D
C

-
3

客
機
最
多
能
載
客
二
十
八
人
，
且
只
需
於
中

途
加
油
一
次
即
能
橫
越
美
國
東
西
兩
岸
，
且
亦
是
空

前
所
見
的
，
首
度
在
飛
機
上
添
置
廚
房
及
於
機
艙
內

裝
設
床
位
，
為
商
業
飛
行
帶
來
創
新
的
突
破
。
︵
待

續
︶

註
一
：
坐
落
在
伊
洛
瓦
底
江
邊
的
密
支
那
，
是

緬
甸
克
欽
邦
的
首
府
，
距
離
當
時
首
都
仰
光
︵
緬
甸

首
都
已
自
本
世
紀
初
完
成
遷
建
，
新
都
為
奈
比
杜
︶

和
大
城
曼
德
勒
，
各
為
九
百
一
十
九
英
里
和
四
百
八

十
七
英
里
。

註
二
：
當
地
的
機
場
係
屬
於
高
地
機
場
，
趕
建

機
場
時
是
由
阿
薩
姆
邦
的
﹁
東
北
印
度
鐵
路
公
司
﹂

載
運
物
資
，
於
山
麓
地
帶
緊
急
闢
設
機
場
。
而
東
北

印
度
鐵
路
公
司
原
所
修
築
的
鐵
路
，
乃
是
用
以
載
運

茶
葉
和
林
木
，
尤
以
築
於
﹁
大
吉
嶺
﹂
之
段
最
為
著

名
。

註
三
：
當
時
設
於
印
度
北
部
的
中
緬
印
戰
區
司

令
部
，
是
由
史
迪
威
將
軍(G

en Joseph Stilw
ell)

擔

任
司
令
，
我
國
的
鄭
洞
國
將
軍
擔
任
副
司
令
。
出
身

陸
軍
的
鄭
洞
國
將
軍
曾
在
一
九
三
九
年
底
，
率
領
我

國
陸
軍
第
五
軍
機
械
化
部
隊
於
廣
西
崑
崙
關
戰
爭
中

，
擊
敗
日
軍
精
銳
的
第
五
師
團
以
及
第
二
十
八
師
團

，
確
保
西
南
大
後
方
的
戰
略
安
全
。

土
耳
其
航
空
工
業T

A
I

 
(T

U
R

K
I

S
H

 
A

E
R

O
SP

A
C

E
 IN

D
U

ST
R

IE
S)

正
展
開
一
項
招
募

人
才
計
畫
。
此
一
招
募
計
畫
在
使
國
外
為
航
太
計
畫

工
作
的
土
耳
其
工
程
師
能
返
國
效
勞
。

最
近
在
該
公
司
網
站
上
公
告
，
徵
求
在
國
外
從

事
主
要
航
太
計
畫
至
少
一
個
月
以
上
的
土
耳
其
工
程

師
返
國
服
務
。
至
目
前
為
止
，
至
少
有
一
百
位
以
上

的
航
空
工
程
師
提
出
申
請
，
其
中
部
分
人
員
已
接
受

面
談
甄
試
。

據
該
公
司
發
布
的
一
項
聲
明
指
出
，
申
請
者
之

中
，
百
分
之
四
十
五
是
在
美
國
具
有
專
業
背
景
，
百

分
之
三
十
五
是
在
德
國
具
專
業
背
景
。
其
餘
大
部
分

工
程
師
是
來
自
加
拿
大
和
英
國
。
公
司
表
示
，
他
們

仍
舊
持
續
接
受
國
外
土
耳
其
航
太
工
程
師
的
申
請
。

以
因
應
對
合
格
航
太
工
程
師
的
需
求
持
續
增
加
，
公

司
決
定
招
募
國
外
工
作
的
土
耳
其
航
太
工
程
師
返
國

服
務
。
目
的
在
於
，
使
國
外
對
高
科
技
具
有
經
驗
的

土
耳
其
工
程
師
返
國
後
，
能
使
逐
漸
枯
竭
的
腦
力
獲

得
挹
注
。

T
A

I

公
司
擁
有
一
千
五
百
一
十
二
位
工
程
師
，

其
中
八
百
七
十
六
位
從
事
研
發
工
作
。
公
司
將
提
供

申
請
的
工
程
師
高
於
市
場
平
均
值
的
薪
水
和
其
他
的

福
利
。
工
業
界
指
出T

A
I

公
司
為
了
製
造
土
耳
其
第

一
架
噴
射
戰
機
，
需
要
在
國
外
工
作
的
航
空
工
程
師

回
國
來
參
與
設
計
、
發
展
和
生
產
的
工
作
，
也
有
可

能
和
外
國
合
作
。

二○

一
一
年
初
土
耳
其
政
府
讓T

A
I

公
司
決
定

第
一
架
自
製
戰
機
的
規
格
。
此
規
格
的
制
定
須
在
二

○

一
二
年
底
完
成
。T

A
I

公
司
宣
布
，
戰
機
計
畫
命

，
以
減
少
對
美
國
的
過
度
依
賴
。

土
耳
其
空
軍
的F

-
1

6

戰
機
目
前
正
由

L
O

C
K

H
E

E
D

 M
A

R
T

IN

公
司
進
行
性
能
提
升
，

也
計
畫
採
購F-

35

戰
機
。
土
耳
其
老
舊
的F-

4

戰
機

是
由
以
色
列
實
施
性
能
提
升
，
而
最
老
舊
的F

-
16

戰
機
是
土
耳
其
自
己
實
施
性
能
提
升
。
這
批
老
舊
的

F-
16

戰
機
預
計
在
二○

二○

年
除
役
。

T
A

I

公
司
位
於
土
耳
其A

K
IN

C
I

，
是
土
耳
其

第
二
大
國
防
工
業
公
司
。
第
一
大
國
防
工
業
公
司
是

軍
事
電
子M

IL
IT

A
R

Y
 E

L
E

C
T

R
O

N
IC

S

公
司
合

併A
SE

L
SA

N

公
司
，
二○

○

八
年
年
銷
售
金
額
超

過
六
億
三
千
萬
美
元
，
擁
有
三
千
四
百
位
員
工
。
一

九
八
五
年
成
立
，
主
要
的
股
東
是
土
耳
其
三
軍
基
金

會
，
比
較
小
的
股
東
包
含
國
防
工
業
，
土
耳
其
國
防

採
購
局
和
土
耳
其
航
空
協
會
。

T
A

I

公
司
的
合
作
經
驗
包
含
：
一
九
九○

年
代

和
美
國
合
作
生
產F

-
16

戰
機
，
和
西
班
牙
合
作
生

產C
N

-
235

輕
型
運
輸
機
，
和
歐
洲
直
升
機
公
司
合

作
生
產A

S-
532

通
用
直
升
機
。T

A
I

公
司
也
正
在
發

展A
N

K
A

 U
A

V

無
人
飛
行
載
具
，
可
在
三
萬
呎
高

度
飛
行
二
十
四
小
時
。
二○

一
二
年
將
交
付
土
耳
其

空
軍
三
架A

N
K

A
 U

A
V

。

T
A

I

公
司
也
參
加L

O
C

K
H

E
E

D
 M

A
R

T
IN

合

作
生
產
三
十
架F

-
16

戰
機
第
五
十
批
次
戰
機
，
也

將
合
作
生
產F-

35

聯
合
攻
擊
戰
機
。T

A
I

公
司
也
和

A
G

U
ST

A
 W

E
ST

L
A

N
D

 R
 SIK

O
R

SK
Y

公
司
洽

談
直
升
機
合
作
生
產
計
畫
，
一
九
九○

年
代
和
埃
及

合
作
生
產
四
十
六
架F

-
16

戰
機
，
也
為
巴
基
斯
坦

和
約
旦
實
施
老
舊F-

16

戰
機
的
性
能
提
升
。

‧‧

魏
光
志
譯

魏
光
志
譯‧‧

名
為F

X

，
在
土
耳
其
歷
史
上

是
最
重
要
的
計
畫
之
一
。
土
耳

其
官
方
表
示
，
他
們
需
求
另
一

款
未
來
噴
射
戰
機
，
可
能
尋
求

和
美
國
以
外
的
國
家
合
作
發
展


